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

營政策，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

信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

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諾？ 

 

 

  

(一)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於109年06月12日提報股東會，並公開於資訊觀測站、公司網

站及年報。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於規章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秉持廉潔、透明及

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

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

確實執行，以身作則，形成企業文化。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管理處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

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無差異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評估之

評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

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

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且至少

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

七條第二項各款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本公司依規定訂定之「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

事、經理人、員工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

涵蓋下列事項： 

(1)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2)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3)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4)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5)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商標專利權、著作權及其

他智慧財產權之保密規定。 

(6)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7)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作業程序。 

(8)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

及處理程序。 

(9)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10)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11)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明

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

申訴制度，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

正前揭方案？ 

  (一)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明訂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及教育訓練與考核，杜絕防範不誠信行 

為發生。 

(二)本公司透過董事會、公司網站及公司內部網路對董事、經理人、員工

及實質控制者進行教育訓練與宣導，並向與公司有從事商業行為之

相對人宣導，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

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

定誠信行為條款？ 

 

 

  

(一)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

他商業往來對象之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有不誠信

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透明且不會要求、提

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納入契約條款，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

項： 

(1)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

益之契約條款時，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

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他方，並

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

向他方請求契約金額百分之五之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之契

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2)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

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 

(3)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

相關稅務法規等。 

 

無差異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年

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形？ 

  (一)本公司管理處為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兼職單位，由管理

處副總負責推動召集人。依據各單位工作職掌與專業範疇，協助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制定及監督執行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措施，確

保誠信經營守則之落實，就本公司所採行之制度措施及運作遵循

情形進行查核評估。管理處每年定期一次向董事會報告運作情

形，最近一次報告日為112年2月23日。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

供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一)本公司有制定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對於董事會

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

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111 年董事會議案因與董事自身有利害關係，依公司法第 206 條適

用第 178條利益迴避情形： 

(1) 111年 3月 31日董事會，討論 110年度部門關鍵績效、經理人

個別之量化績效考核結果及個別經理人之相關酬勞發放金額暨

討論 111年度經理人之績效考核項目制定案。 

(2) 111年 8月 10日董事會，討論 111年上半年度經理人量化績效

目標達成情形。 

(3) 111年 12月 22日董事會，討論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制度、

標準與結構案。 

(4)112年 3月 24日董事會，討論 111年個別董事薪酬發放、111年

度部門關鍵績效、經理人個別之量化績效考核結果及個別經理

人之相關酬勞發放金額討論 112 年度經理人之績效考核項目制

定案。 

無差異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

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

核單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

  (一)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本公司已建立有效完整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虛偽交易帳務，並應隨時檢討，俾確

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

師執行查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定期稽查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

董事會外，另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定期對本公司執行內控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

部之教育訓練？ 

  (一)本公司除於公司網站或公司內部網路系統公開誠信經營理念及相關

規章外，並定期舉辦對新進人員成為永裕人教育訓練，及不定期對

公司商業行為之相對人進行宣導。 

(二)112年 2月 23日於董事會定期對全體董事宣導本公司誠信經營規定

及相關罰則，並就本公司所採行之制度措施及運作執行情形報告。 

無差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

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

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一)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第 21條已明訂檢舉制度及

獎勵制度，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

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酌發新臺幣 6,000 元以下獎金，內部人

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

以革職。 

並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

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

員使用。針對被檢舉對象經專責單位視涉及層次呈報，由適當受理

專責人員進行調查。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

準作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續

措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一)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第 21條已明定專責單位處

理檢舉情事之處理程序： 

(1)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

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2)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

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3)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

規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

且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

益。 

(4)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

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

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5)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6)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

施，向董事會報告。 

無差異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

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一)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

舉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

處置。 

無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其所定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一)除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外，並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www.yonyu.com.tw/yonyu/ir.php投資人關係專區及公司治理

專頁查詢到本公司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訊。 

 
無差異 

 

http://www.yonyu.com.tw/yonyu/ir.php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

文化及健全發展，本公司已訂定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以導引本公司董事、員工及經理人之行

為符合標準，並使本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本公司道德標準，以資遵循，運作情形與所訂守則無差異情形。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深信誠信才是企業永久經營之精神，為加強誠信經營之落實，本公司董事會於 109年 3月 17日通過修訂「誠信經營守則」及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於 109年 6月 12日提報股東會，重要修訂資訊如下列: 

(一)本公司應定期進行賄賂風險評估及評估現有控管方式的適合性和效能、於網站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允許匿名舉報，以及配合

109年股東會進行董事會改選後，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權等等。 

 

註：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